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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6145号
杭州秀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金仕

达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杭州正知行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与你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9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8398号

谢桂仙：本院受理（2022）浙0106民初8398号原告
章劲勇与被告谢桂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独任审理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8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296号

虞佳烽：本院对原告杭州滨泽汽车事务代理有限公
司诉被告虞佳烽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
民初4296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
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084号

翁飞飞：本院受理原告侯欢欢诉被告翁飞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
年2月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259号

滕文宇:本院受理原告蔡凯与被告滕文宇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法无法向你送达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3259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滕文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蔡凯工程款74710元。二、被告滕文宇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蔡凯公告费650元。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68元，由被告滕文
宇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2279号

张志娟、余发林：原告杭州千岛湖绿城实业有限公司
诉你们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27民初
22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余发林、张志娟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千岛湖绿城实业有
限公司计至2021年2月28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3533343元，自2021年3月1日起至房款付清之日止的逾
期付款违约金以实际未付房款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一
另行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5066元，减半收取17533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8183
元，由被告余发林、张志娟负担。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182号

王世瑜（公民身份号码3424231987****2692）：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志勇诉被告王世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818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739号

庞邦波（公民身份号码：3310231989****1817）：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玲诉被告叶德俊、庞邦波侵权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3民初87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叶德
俊、庞邦波赔偿原告李玲财产损失9236元、住宿费240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完毕；二、被告叶德俊、
庞邦波赔偿原告李玲鉴定费3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三日内支付完毕；三、驳回原告李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叶德俊、庞邦波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4268号

三亚庆华圳置业有限公司、沈阳山水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宁波恩力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则天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三亚庆华圳置业有限公司、沈阳山
水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宁波恩力贸易有限公司票据纠纷
一案，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2）浙0205民初4268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
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执法执纪
廉政监督卡及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各

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票据款200000元及利息(以200000
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从2022年10月19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2.判令本
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各被告承担。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
3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
参加诉讼。如逾期未答辩、逾期未举证或未到庭参加诉讼，
本院将视为你们放弃抗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届时，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857号

梁最好（公民身份号码：4522241972****
1520）：本院受理原告冯万群与被告梁最好离婚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48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准予原告冯万群与被告梁最好离婚。本案受理费
300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冯万群负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柴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146号

姚行舟（3309021982****5215）：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与被告姚行舟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6民初51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姚行舟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借款本金
45332.91元、利息1832.2元、罚息（暂算至2022年1月21
日的罚息为18833.84元，此后的罚息按合同约定计付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和原告为实现债权的律师费120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
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148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姚行舟
负担。上述受理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
纳，逾期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835号

凌昶（公民身份号码：3607271991****0018）、刘
小群（公民身份号码：3624211977****2628）、谢翠平
（公民身份号码：3621281983****2228）、黄金杉（公民
身份号码：4508811998****6832）：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凌昶、刘小群、谢翠平、
黄金杉、第三人深圳市吉驰汽车有限公司、凌懿追加被执
行人异议之诉一案。因对你们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
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
追加被告1凌昶为被执行人，被告1凌昶在未出资的600
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深圳市吉驰汽车有限公司在（2022）
浙0206民初2177号民事调解书中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2、追加被告2刘小群为被执行人，被告刘小
群在未出资的400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深圳市吉驰汽车
有限公司在（2022）浙0206民初2177号民事调解书中不
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追加被告3谢翠平为
被执行人，被告谢翠平在未出资的400万元范围内对第三
人深圳市吉驰汽车有限公司在（2022）浙0206民初2177
号民事调解书中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追
加被告4黄金杉为被执行人，被告黄金杉在未出资的10万
元范围内对第三人深圳市吉驰汽车有限公司在（2022）浙
0206民初2177号民事调解书中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
充赔偿责任；以上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的金额为：
1682873.65元。5、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1月31
日9时00分在人民法院在线服务浙江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866号

汪国军（公民身份号码：4290041973****271X）、
湖北搏正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拉森
庄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汪国军、汪国兵、湖北搏
正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因
对你们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依法追加被告一汪国
军、被告二汪国兵为（2019）浙0206执2815号执行案件的
被执行人；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及被告二在出资到期且
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对被告三的债务承担连带给付
责任；（范围为工程款275000元，判决确定的利息及迟延
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2月8日9
时00分在人民法院在线服务浙江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003号

卢绍元：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卢绍元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现处所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在责任范
围向原告支付代偿款6100元。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裁定依法转为普通
程序,决定由审判员万婷婷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3年2
月14日9时00分在庄市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332号

徐伟：本院受理原告孟状状与被告徐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
初123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特83号

本院于2022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邬益斌与
被申请人邬国忠申请宣告自然人死亡一案。申请人邬益
斌称：被申请人邬国忠，男，1953年9月26日出生(公民身份
号码为330204195309261010)，汉族，户籍所在地为浙
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曙光路102号C幢405室。于1997年
离家出走，于2014年10月30日由鄞州公安局分局东胜街
道派出所列为失踪，至今失踪下落不明已满四年。下落不
明人邬国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
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邬国忠将
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邬国忠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邬国忠情况，
向本院报告。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809号

黄程豪：原告江瑞中诉被告李翔安、黄程豪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2809号上诉状。自公告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3168号

瞿运强、宁波甬天房产策划有限公司：原告黄海燕与
被告瞿运强、宁波甬天房产策划有限公司中介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3
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破69号

本院根据姚沐宸的申请于2022年11月22日裁定受
理宁波市鄞州区美会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为宁波市鄞州区美会艺术培训
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波市鄞州区美会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月27日前，向宁波市鄞州区美会艺
术培训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定
宁街380号宁波报业传媒大厦A座北楼七楼；联系人：杨岚
岚；联系电话：1595803020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市鄞州区美会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市鄞州区美会艺术培
训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
年2月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或人民法院在线
服务浙江（原浙江移动微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5430号

王旭辉（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环峰镇刘武行政村卢
村016号，公民身份号码3426251964XXXX0731）：
本院受理的原告丁连晓与被告王旭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具体联系地址不明，无法通过邮
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25民
初543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王旭辉于本判
决生效后20日内归还原告丁连晓借款本金25500元并支
付利息（自2016年4月30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897元，由被告王旭辉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6979号

张正恒：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与被告张正恒、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遵义中心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
受理。因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变更诉请请求申请书、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张正恒在责
任范围内向原告支付赔偿金19800元；2.判令被告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在保险责任
范围内承担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4.本案
公告费650元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金玉萍独任审理。本
院定于2023年2月1日14时1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515号

深圳星洋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关于原告昆
山市玉山镇马庄钢管出租站与被告苏州市临耀机械设备
租赁有限公司慈溪分公司、上海冰锋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海门市盛祥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深圳星洋光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福建省南安市瑞宝石业有限公司、嘉兴锦域置业
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82民初8515号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本院裁
定：准许原告昆山市玉山镇马庄钢管出租站撤回对被告南
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判决：被告苏州市临耀

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慈溪分公司、上海冰锋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海门市盛祥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深圳星洋光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福建省南安市瑞宝石业有限公司、嘉兴
锦域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支付
原告昆山市玉山镇马庄钢管出租站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本
金87903.20元，并支付自2022年2月23日起至实际清
偿日止、以汇票本金87903.2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2033元，减半收取计1016.50
元，由六被告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慈溪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052号

王志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慈溪市支行诉被告王志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
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
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3年2月1日上午8时45
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966号

曹恩旋：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慈溪市支行与被告曹恩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82民初
79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曹恩旋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市支行借款本金2570.03元，支付至2020年1月8日止
的利息117.06元、逾期利息及复利124.54元，并支付自
2020年1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借款本金2570.03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逾期利息以及律师费1500
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2589号

陈淑英（公民身份号码5111211973****554X）：
本院受理原告陈淑英与被告宁波鹏渤投资有限公司委托
理财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1）浙0291民初2589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399号

周永建（公民身份号码3326241967****0014）：
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与被告周永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你单
位）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
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
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303号

欧阳东余（3211811975****1273）：本院受理崔
永福与欧阳东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
月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322号

欧阳东余（3211811975****1273）：本院受理徐祥
友与欧阳东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
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2月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5657号之一

吴寿波：本院受理原告王和平与被告林小媚、第三人
孙茂喜、吴华聪、吴寿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565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驳回原告王和平的诉讼请求。本案
受理费5950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王和平负担（公告费
650元已由林小媚垫付）。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5663号之一

吴寿波：本院受理原告林小媚与被告王和平、第三人孙
茂喜、吴华聪、吴寿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566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王和平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林小媚支付股权转让款15万元；二、被告王和平应
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原告林小媚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将原告林小媚持有的瑞安市舒洁日化品有限公司51%
股份变更登记至被告王和平名下。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33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王和平负
担（公告费650元已由林小媚垫付）。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21破16号

本院于2022年11月10日裁定受理嘉善中奥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11月18日指定浙
江海翔律师事务所为嘉善中奥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
嘉善中奥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月20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海宁市钱江西路
178号钱江大厦7楼，联系人：陈伊丽律师，联系电话：
15967318880】，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3年2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个人身
份证明（自然人），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7508号

周辰辰（公民身份号码330881199011133714）：本院
受理的原告刘蓉与被告周辰辰合伙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13500元。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
定于2023年2月15日早上9时在本院许村人民法庭第2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839号

桐乡市梧桐青蒙日用百货商行：本院受理原告福建
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诉被告桐乡市梧桐青蒙日用百货
商行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483民初583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571号

沈建昌：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明珠与被告沈建昌的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沈建昌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沈明珠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
付利息66000元，合计116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620元，减半收取1310元，由被告
沈建昌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2936号

徐月方：本院受理的原告杨怀武与被告徐月方的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
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徐月方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怀武返还代偿款70000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0月22日起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杨怀武的其
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976元，由原告杨怀武负担331元，由被告徐月方负担
1645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徐月方负担。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67号之一

2022年10月8日，本院根据申请人东阳市金牛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东阳市金艳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经查，除银行存款111.16元外，东阳市金
艳科技有限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处置，亦无财产可供分配，
现管理人申请宣告东阳市金艳科技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
破产程序。本院认为，债务人东阳市金艳科技有限公司无
财产可供分配，且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2年11月21日宣告东阳市金艳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